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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

经营状况，2024全年度拟以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60.00%进行现金分红，全年合计

派发现金630,778,666.57元（含税），扣除公司已实施完成的2024年半年度、第三季度现金分红

396,130,291.88元（含税），本次拟派发现金红利234,648,374.69元（含税），即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之股

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7.28元（含税）。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药业 60021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岚 温莉莉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427号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427号 

电话 028-86653915 028-86653915 

传真 028-86660740 028-86660740 

电子信箱 zqb@xzyy.cn zqb@xzyy.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行业发展情况 

随着中国医药市场不断扩大，需求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以及医疗保障

体系的不断完善都推动着市场需求的上扬，且在需求增长的同时，医药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

能力得以提升，多款创新药获批上市。此外，一些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合作研发等方式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也加强与国际医药组织和企业的合作，使得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总之，当下医药行业在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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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市场需求扩张、政策支持引导下，呈现出蓬勃发展且竞争激烈的态势。同时 2024年医药行业

继续深化改革，以提升健康获得感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在创新药领域和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方面呈现积极发展态势。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和促进医药行业发展，

致力于到 2025年实现主要经济指标中高速增长、前沿领域创新成果突出、创新动力增强、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明显提升、药械供应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以及国际化水平全面提高的目标。2024 年是实现“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提到要深化药品

领域改革创新，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制定关于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健全中

药审评证据体系，加快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审评审批，促进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向新药转化。有

利于促进公司经典名方制剂的开发工作。 

2.2行业政策影响 

近年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频出，在分级诊疗、药品带量采购常态化、医保控费大趋势等政策调控

下，医药行业整体承压。尤其是国家医保局对药品支付、使用范围设置限制标准，以及辅助用药、处

方受限、按病种付费等药品准入政策的推进，医药经济巩固向好仍面临一些挑战和机遇。面对以上行

业形势，公司多措并举，积极应对：一、针对核心品种之一的诺迪康胶囊、雪山金罗汉止痛涂膜剂在

强化医院覆盖的同时，从教学型医院为目标医院做标杆式的学术推广，提升公司产品力；二是紧抓时

机，完成依姆多的集采接续工作；三是加强对重点中成药品种开展药理药效实验，完善循证医学证据，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四是落实营销精细化管理，拓展销售渠道，布局电商营销领域。 

2024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陆续发布《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

药学申报资料撰写指导原则（试行）》《中药改良型新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中药口服制剂生

产过程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中药研发、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我公司

古代经典名方研发、已上市中药改良型新药研发，以及已上市中药品种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中药标准管理专门规定》《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关于支持

珍稀濒危中药材替代品研制有关事项的公告》等，对我公司已上市中药品种的质量管理及上市后变更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24 年 3 月 27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发布《〈场地管理文件〉编写指导

原则（试行）》，对我公司各药品生产企业规范编写《场地管理文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第一增补本后，我公司立

即组织对公司产品及涉及物料质量标准进行梳理和修订，确保质量标准及质量控制实施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第一增补本要求。 

2.3 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西藏自治区第一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医药企业；已

建成四个符合GMP标准的生产基地，包括生物制品、藏药制品和中药制品以及疫苗生产，一个符合GAP

标准的藏药材种植基地。公司产品涵盖生物制药、藏药、中药和化学药领域；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国

家生物制品一类新药“新活素”，作为治疗急性心衰的基因工程药物，能快速改善心衰患者的心衰症状和

体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并降低患者的心衰住院治疗费用和缩短住院时间，新活素系国内独家产

品，填补了国内治疗急性心衰的基因工程药物的空白，同时，该药品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对公司在基

因工程药物领域研发、生产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近年来，公司先后荣获“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生物医药最具成长上市公司”“中国中药工业百强企

业 TOP100”“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西藏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西藏自治区民营企业 20 强”“主板

上市公司价值 100 强”“2022、2023、2024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职评价 4A 评级”等多项荣誉。报告期

内，经西藏药学会 2024 年 1 月发布西藏自治区第一批精品藏药目录，我公司诺迪康胶囊遴选为精品藏

药品种；2024 年 1 月西藏药学会授予我公司“帮扶乡村振兴优秀企业”称号；2024 年 4 月，公司通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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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体系认证，获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24 年 12 月公司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

工厂”认证。 

2.4 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生产、销售胶囊剂、生物制剂、颗粒剂、涂膜剂等；公司主要

产品涉及心脑血管、肝胆、扭挫伤及风湿、类风湿、感冒等领域，代表品种有新活素、依姆多、诺迪

康、十味蒂达胶囊、雪山金罗汉止痛涂膜剂、小儿双清颗粒等。  

2.5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2.5.1采购模式 

根据物料不同特性按照公司相关采购标准、内控管理制度进行采购，如冷背、稀缺、野生等渠道

单一、货源奇缺、供需信息不对称原料采取议标、直接邀请议标、比价议标等方式进行采购；一般常

规原辅料均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内外包装材料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针对物料市场行

情变化，根据物料实际上涨情况启动相应措施，如受自然条件、产新情况、游资炒作、供需关系等因

素导致的原料价格上涨，一般采取产地调研，多市场询价比价，密切关注产新行情等方式分析具体情

况，或议价或邀标以期公司利益最大化；如辅料、包材涨价，根据其涨价原因，随时跟进其上游物料

价格行情，或招标或议标等方式降低采购成本。 

2.5.2生产模式 

采用“以销定产”模式安排生产：根据每年年底医药公司（经销商）提供各产品次年年度（月度）

销售计划，制定次年年度（月度）生产计划。 

通过 SAP 管理系统随时、真实、重点监控主要产品产销动态变化和主要物料库存保证情况。定期

召开产销联系会议，根据库存、销售情况，结合未来一个季度要货需求，对未来期间产销计划按时进

行回顾、评估与确定，并适时调整。全力保证产销协同。  

2.5.3 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新活素、依姆多（中国市场）由本公司自行销售，委托康哲药业下属公司推广；依

姆多海外市场由本公司自行负责销售推广。  

诺迪康胶囊、诺迪康颗粒、十味蒂达胶囊、小儿双清颗粒、雪山金罗汉止痛涂膜剂等产品由本公

司自行销售，由服务商推广的模式在全国推广。  

2.6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202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79,998.63 万元。新活素销售占年度销售收入的 86.89%；其他

品种占年度销售收入的 13.11%。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4,747,338,341.13 4,587,357,109.81 3.49 4,099,694,70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17,816,533.71 3,344,589,024.49 17.14 3,011,771,764.67 

营业收入 2,806,713,295.85 3,134,328,350.18 -10.45 2,554,609,06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1,288,308.24 800,913,981.92 31.26 369,839,84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58,700,122.54 784,591,749.45 9.45 369,236,5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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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94,790,811.82 1,063,421,802.73 -6.45 837,377,03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78 25.04 增加3.74个百分点 1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26 2.48 31.45 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26 2.48 31.45 1.1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04,221,182.53 910,476,552.45 560,745,616.61 631,269,94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919,132.01 310,217,609.30 168,730,194.25 259,421,37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4,860,234.76 288,652,389.98 162,992,984.36 172,194,51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177,775.81 158,533,493.26 152,550,739.38 247,528,803.3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3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72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藏康哲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24,010,014 104,043,393 32.2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12,076,300 56,148,300 17.42 0 质押 20,76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373,000 10,283,000 3.1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 2,312,607 10,021,297 3.11 0 无 0 境内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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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有法人 

西藏科技创新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1,478,400 6,406,400 1.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天津康哲维盛医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62,947 6,339,438 1.9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

二二组合 

2,861,599 2,861,599 0.89 0 无 0 未知 

国金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交易所） 

555,906 2,408,925 0.75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行业景

气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32,642 2,032,642 0.63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398,758 1,859,320 0.58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康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

司、天津康哲维盛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金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其购买股份资金来源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刚先生）为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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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0,671.33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2,761.51 万元，同比下降

10.4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05,128.83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5,037.43 万元，同比增长

31.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870.0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7,410.84 万元，同比增长 9.45%。   

报告期内，对公司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如下： 

（1）在医药行业的持续性调整中，公司产品销售收入有一定收缩，202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79,998.63

万元，同比下降 10.49%。新活素销售占年度销售收入的 86.89%，较去年同期下降 13.62%；其余产品本

期销售收入 36,709.16 万元，同比增长 17.81%。 

（2）公司本期收到产业扶持资金 21,374.86 万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

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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